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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退还部分土地使用权暨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2017 年 4 月 27 日、2017 年 9 月 26 日公告了关于公司与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的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关于拟与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及其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2、2017-023、2017-049）。 

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捷荣汇盈制造精密有限公司在重

庆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 N3-15/03、N3-16-1/02、N3-

17/04 号土地使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 

基于公司目前产业发展的规划调整，公司计划调整投资规划。公司拟与重庆

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渝北区政府”或“甲方一”）签署《解除协议》，退

还部分土地使用权，并在《解除协议》签署的基础上，与重庆战新科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战新产业集团”或“甲方二”）重新签署《捷荣智能终端科技

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以上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退还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概述暨《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解除协议》约定，公司拟退还包括 N3-15/03、N3-16-1/02 号部分宗地

在内（约 130 亩）的土地使用权，并注销渝（2019）渝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843742

号及 000843777 号部分不动产权证。 

    1、土地成本退还方式 



公司购买 N3-15/03、N3-16-1/02 号部分宗地（约 130 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

成本为 5251.8551 万元，由渝北区政府指定战新产业集团分三次退还，具体退还

方式如下： 

（1）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渝（2019）渝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843742 号、

000843777 号部分不动产权证，且本项目 N3-17/04 地块内已建厂房通过竣工验

收并投入运营后，退还土地成本的 50%； 

（2）N3-16-1/02、N3-17/04 部分地块未建区域于新《投资协议》签订之日起

一年内全面开工建设后，退还土地成本的 30%； 

（3）N3-16-1/02、N3-17/04 部分地块未建区域在开工建设后两年内一次性

全面建成投产的，退还土地成本的 20%。 

2、违约责任 

若已建厂房竣工验收时间或投入运营的时间、未建区域的全面开工建设的时

间以及未建区域建成投产的时间延迟少于约定时间 6 个月的，渝北区政府有权向

乙方收取违约金；若延迟时间超过约定时间 6 个月的，渝北区政府有权不再退还

所有的土地成本。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协议》主要调整情况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项目位置 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 N3-15/03、

N3-16-1/02、N3-17/04 

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 N3-17/04、

N3-16-1/02 部分地块 

用地面积 约 260 亩 约 130 亩 

投资规模 13 亿人民币 10 亿人民币 

投资内容 公司在渝北区打造“捷荣手持终端

科技产业园”，在整合现有研发、

生产团队的基础上与渝北区政府

开展合作，在手机配套等方面进行

产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 

公司拟在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设

立捷荣智能终端相关电子产品及

新能源设备研发制造等产业园项

目。 

产值目标 自投产起前 5 年产值分别达到人 全面投产后前 5 年实现年产值分



民币 8 亿元、人民币 12 亿元、人

民币 16 亿元、人民币 21 亿元、人

民币 26 亿元。 

别不低于 2.5 亿元人民币、4.5 亿

元人民币、6 亿元人民币、9 亿元

人民币、13 亿元人民币。 

 

2、项目概况 

2.1 项目建设周期：本项目 N3-17/04 地块内已建厂房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 9 个月内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本项目 N3-16-1/02、N3-17/04 部分地块未

建区域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全面开工建设，并在开工建设后两年内一

次性全面建成投产。 

2.2 项目效益及运营目标：本项目全面投产后前 5 年实现年产值分别不低于

2.5 亿元人民币、4.5 亿元人民币、6 亿元人民币、9 亿元人民币、13 亿元人民币。

投产后前 5 年实现地方经济贡献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900 万元人民币、

1200 万元人民币、1800 万元人民币、2600 万元人民币。 

3、项目用地 

3.1 面积和位置 

本项目拟用地位于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 N3-17/04、N3-16-1/02 部分地块，用

地面积约 130 亩。 

3.2 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二书面允许，不得擅自将该协议项下土地使用权以转

让、租赁等形式处分给第三方。 

4、甲方二的权利和义务 

4.1 协助乙方项目公司解决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保障问题，为项目

正常生产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4.2 有权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监督，督促项目公司按约定周期投产运营。 

4.3 有权对乙方及乙方项目公司的违约行为提出整改要求，并要求其限期整

改。 

5、乙方及项目公司权利义务 

5.1 乙方在渝北区设立的项目公司在渝北区实际注册经营年限不少于 20 年。 

5.2 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及乙方项目公司应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 



5.3 乙方承诺乙方项目公司在约定经营期限内，未经甲方二书面同意，不得

擅自实施减少注册资本，或变更控股股东、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地址等可能会对

项目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 

6、违约责任 

6.1 任何一方在本协议签订过程中做出虚假陈述、虚假保证或提供虚假资料、

故意隐瞒重大事项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其他各方的损失。本协议生

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相应的违约责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其

他各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对守约方实际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6.2 本项目自全面投产之日起 5 年内，若乙方及乙方项目公司任意 3 年未达

到本协议约定的年度项目效益及运营目标的情况，则甲方二有权要求乙方或乙方

项目公司退还项目补贴和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协议签署是公司根据未来发展规划，与重庆渝北区政府、战新产业

集团友好协商的结果，公司将会根据协议约定，对后续的投资建设计划进行更新

调整。不会对已建设部分进行变更或调整。 

2、退还部分土地使用权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不会对公司利润产

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风险提示： 

（1）在投资协议履行过程中，地方产业规划调整、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变化、

投资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存在协议中部分或全部条款发生

变更或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2）项目建设完成后，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

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

险和不能达成投资目的的风险等。 

五、备查文件 

1、《解除协议》； 

2、《捷荣智能终端科技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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